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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新聞稿 

                   發稿日期：114 年 1 月 16 日 

 連 絡 人：賴政安主任檢察官 

 連絡電話：(049)2242602*2029 

   
 

臺中高分檢林錦村檢察長親臨草屯分局 

召開第 3次「草屯鎮長補選選舉查察會議」 

 

南投地檢署為因應即將於民國 114 年 1 月 18 日舉行之

南投縣草屯鎮長補選，前已於 113年 12月 3日及 17日，兩

度召開選舉查察會議。隨著選舉投票日已進入倒數計時階

段，本署特於昨（15）日下午 3 時 30 分許，在南投縣政府

警察局草屯分局，召開第 3次選舉查察會議。臺灣高等檢察

署臺中檢察分署林錦村檢察長蒞臨指導，本署黃元冠檢察

長率同選舉查察執行秘書賴政安主任檢察官、進駐分局之

張姿倩檢察官，與南投縣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傅堃旗

副大隊長、草屯分局劉千祥分局長、偵查隊陳尚謙隊長等

第一線選舉查察工作人員共同與會，確認本次查賄制暴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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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舉現況及情資蒐報等工作重點，力求阻絕不法，端正選

風。 

林錦村檢察長針對本次草屯鎮長補選工作極為重視，

前已兩度親臨選舉查察會議，指示工作重點，復於昨日第 3

度蒞臨指導，並於聽取選舉工作概況後表示，草屯鎮長補

選各方矚目，不可輕忽，辦理選舉查察工作的最後階段，

如有任何情資，務必及時反應、及時偵辦，同時嚴防暴力、

不實文宣廣告介入選舉。又針對選舉投票當日可能之違法

態樣及應變處置，林檢察長及黃檢察長亦分別逐一提點要

領，並期許所有選舉查察工作同仁在選戰倒數 3天，能繼續

保持團隊合作之精神、嚴正執法之態度，以共同維護選舉

之公平與公正。 

黃元冠檢察長自選前 1個月起，即指派本署專責主任檢

察官及檢察官即刻進駐草屯分局及各派出所隨時督導選舉

查察工作。南投地區檢警調團隊針對本次補選皆已做好萬

全準備，對於任何妨害選舉的犯罪行為，定將嚴查速辦。



3 

 

本署也在此呼籲任何人知悉有妨害選舉情事，鼓勵大家踴

躍檢舉，以維護乾淨選風，本署檢舉賄選專線 0800024099，

且檢舉絕對保密，檢舉獎金最高新臺幣 200萬元。 


